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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 

1.1 规划背景 

1.1.1 原规划情况 

2018 年 4 月崇明区成功申办中国第十届花卉博览会，举办地点为东平国家

森林公园、花博园新建区域。为支撑园区展会时及展会后规划建设，崇明区组织

编制了《上海市崇明区花博园地区专项规划》，并于 2019 年批复。 

规划范围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，主要包括东平小镇，花博园、东平国家森

林公园与南部服务区四个区域。规划形成“三心、三轴、四区”的空间结构。 

 

图 1-1 花博园地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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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2 调整动因 

自 2018 年花博会申办成功以来，因不同时期背景变化，关于花博园的定位

和后续利用发生了一定变化和调整，对后花博园区的功能定位、产业策划、空间

结构和用地布局提出新的思路和设想，需要对原专项规划内容进行优化调整。 

1.2 规划范围 

本次规划调整范围明确为中部的花博园区，包括花博园主展区和西南拓展区。

具体范围为：东至林风公路、东平国家森林公园，北至园北路，西至园区西边界

（邻近建设公路），南至花博大道、北沿公路，总面积约 3.18 平方公里。 

 

图 1-2 规划范围图 

主展区 

西南 

拓展区 

东平小镇 

东平国家

森林公园 

南部服务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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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规划依据 

1.3.1 法规、条例、标准、规范、政府文件等依据 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第二次修正） 

（2）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8 年修正） 

（3）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8 年） 

（4）《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》（2016 年修订） 

（5）《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规范》（2020 试行版） 

（6）《上海市专项规划（详细规划层次）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》（2023

年 6 月） 

（7）《关于本市全面推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的若干意见》（沪府规〔2023〕

12 号） 

（8）《关于印发<关于落实“上海 2035”，进一步加强四条控制线实施管理的

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(沪规划资源总〔2022〕458 号） 

1.3.2 已批复规划依据 

（1）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 年）》 

（2）《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（2021-2035）》 

（3）《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 

（4）《崇明区东平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

施专项规划）（2017-2035）》 

（5）《上海市崇明区花博园地区专项规划》 

（6）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规划建设导则》 

（7）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（2021-2035 年）》 

（8）《上海市崇明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（2024-2035 年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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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总体布局 

2.1 目标定位 

结合全区功能布局和产业发展，明确花博园后续发展以“永不落幕的花博会”

为目标，以“种业创新平台+花卉产业集群+学农实践基地”为抓手，打造集合种

业研发、种业育种、种质创新、花博记忆、花卉研学、花卉康养、花卉体验为一

体的特色农业高地。 

2.2 产业策划 

一是做大做强现代花卉产业，推动花卉种源研发、生产示范、花卉交易集群

化发展，打造集花卉科技、研学，花卉康养、体验，花博记忆为一体的鲜花港新

港，助力中国世界花卉强国建设和上海市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、崇明海上花岛建

设。二是打造现代种业创新平台，打造我国东部国家级种业科技研发推广的策源

地和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的孵化地。着力布局种业上游研发和下游推广环节。

在实现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突破、市场渠道体系完善的同时，终端助力上海树立

特色农业品牌。三是打造市级学生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，以光明食品集团产

业和品牌为底座，积极培育科技农业探索、农业实践教育和研学、农旅融合等特

色项目，为青少年提供参观体验、综合实践、专家讲座等一站式农业科创与劳动

实践。 

2.3 空间结构 

规划在花博园地区整体“三心、三轴、四区”的空间布局基础上，结合花博

园产业定位和功能策划，进一步细化形成“一心、一轴、两环、多点”的园区内

部空间结构。 

其中，“一心”为花博园综合服务核心；“一轴”为串联东平小镇和东平森林

公园的南北向花博轴；“两环”为环绕花博园综合服务核心的内环，以及串联主

要生产配套、科研、展示空间的外环；“多点”为花博园的多个功能节点。结合

产业定位和策划，优化园区用地布局和结构。内环内以园地和公共服务功能为主，

内环外以林地和生产配套功能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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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花博园空间结构规划图 

2.4 用地布局 

规划农用地面积 231.64 公顷，占比约 72.79%。规划建设用地 51.72 公顷（含

区域性道路面积 1.72 公顷），占比约 16.25%；规划水域面积 34.88 公顷，占比

约 10.96%。 

 

图 2-2 花博园土地使用规划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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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主要规划内容 

3.1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

充分保留和利用符合永久性建筑安全要求的现状场馆资源，用于研学展览、

种子科普、园林教学实践、智慧农业交流等功能，进一步强化花博园地区的文化

服务功能和公共空间品质，满足花博园未来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。规划

文化用地约 16.83 公顷。 

 
图 3-1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

3.2 蓝绿空间规划 

本次规划不涉及河道蓝线调整。规划构建蓝绿交织的生态网络体系，全面提

升区域的生态环境品质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、稳定性。 

3.3 道路交通规划 

规划保留上位规划确定的对外联系道路，完善“双环+放射”的内部路网结

构和三级园路体系。其中，市政道路包括林风公路、花博大道、建设公路，保持

原规划不变。进一步完善内部支路体系，满足花博园产业发展和功能拓展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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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2 花博园道路系统规划图 

3.4 设施农业用地规划 

规划在新“农业+”战略的引领下，拓展“农业+”服务产业内涵，结合园区

产业发展策划及学生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需要，促进科技与农业融合，

打造科技农业的标杆。规划设施农业用地共 37.58 公顷（含已备案设施农用地

10.63 公顷），新增设施农用地主要用于花卉生产设施温室。 

 
图 3-3 花博园设施农用地规划图 

 






